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參模重訴字第2號（中檢110年度參模偵字第6 號）殺人案件，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審前協商會議：
壹、時間：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下午2時30分 (星期二)
貳、地點：第一辦公大樓六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
胡庭長宜如、鄭法官咏欣、黃法官震岳、陳主任檢察官信郎、藍檢察官獻榮、陳檢察官僑舫、辯護人武燕琳律師、辯護人王庭鴻律師、孫科長立文、鐘股長麗芳、莊股長玉惠、陳股長玲誼、黃書記官俞婷（紀錄
）、蔡法助長昆成。
肆、討論事項如下：
一、起訴書記載是否違反起訴狀一本主義及其處理？
[bookmark: _GoBack]→討論結果：否，本案關於自首於犯罪事實欄之記載無預斷問題，且可視為對被告有利事項。

2、 國民法官問卷內容之問題設定循例由檢辯雙方各自提出之問題彙整統合成單一問卷，請檢辯雙方經協調後各自提出壹份15題以下問題之問卷，於110年4月29日中午前送交院方，由院方彙整後開會當日討論並詢問意見。
→討論結果：合議庭於會後另就檢、辯所提問卷問題再為討論。
【檢察官】建議問卷問題
1.請問你是否贊成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
  □ 反對廢除死刑    □ 無意見    □ 贊成廢除死刑
2.對於大法官解釋應修法使同性2人可以辦理結婚登記，請問你是否贊成同性可以結婚之立法政策？
  □ 反對同性結婚之立法 □ 無意見 □ 贊成同性結婚之立法
3.請問你是否贊成高學歷的犯罪者應該獲得機會，予以輕判？
□ 反對輕判    □ 無意見    □ 贊成輕判
4.請問你是否贊成具有經濟優勢的犯罪者應該獲得機會，予以輕判？
□ 反對輕判    □ 無意見    □ 贊成輕判
5.請問你是否認同對於精神異常之犯罪者,應該獲得機會，予以輕判？
□ 反對輕判    □ 無意見    □ 贊成輕判
6.請問你是否認同,只要家中經濟許可或父母同意,成年子女可以不用工作？□ 反對不用工作    □ 無意見    □ 贊成不用工作
7.請問你是否贊成，對於有犯罪計畫的犯罪者，應該被重判？
□ 贊成重判    □ 無意見    □  反對重判
8.請問你是否贊成，對於湮滅犯罪證據的犯罪者，應該被重判？
□ 贊成重判    □ 無意見    □  反對重判
9.請問你是否贊成，對於沒有救護被害人的犯罪者，應該被重判？
□ 贊成重判    □ 無意見    □  反對重判
10.請問你是否贊成，審判時對於專家證人或鑑定人的專業意見，給予尊重、採信？
□ 贊成採信    □ 無意見    □ 反對採信
11.請問你是否認同，刑事訴訟中，應該加強對於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權利保障？
□ 贊成加強保障    □ 無意見    □ 反對加強保障
12.請問你是否認同被告可能在法庭上說謊這種說法？
□ 認同，可能說謊    □ 無意見  □ 反對，不會說謊
13.請問你是否贊成物證、書證，比證人的說詞，更為可信？
□ 贊成，證物較可信 □ 無意見  □ 反對，證人較可信
[bookmark: _GoBack2]14.請問你是否贊成，檢察官應同時兼顧被害人與被告雙方的權益？
□ 贊成，保障雙方    □ 無意見  □ 反對，保障被害人


【辯護人】建議問卷問題
1.是否同意同性伴侶或同性結婚？
□ 同意  □ 不同意
2.是否同意死刑可以解決複雜的犯罪心理問題？
□ 同意  □ 不同意
3.本人是否曾擔任精神障礙人士之照顧者？
□ 是      □不是
4.本人或家屬是否曾為犯罪案件之被害人？
□ 是      □不是

3、 問卷結果及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何時及以何種方式讓檢辯雙方知悉？
→討論結果：問卷結果於準備程序前確定讓檢辯雙方知悉。

4、 本次選任國民法官程序係依國民法官法（下同）第30條採「先抽再問」模式，預計抽選人數為何？
   →討論結果：18人。

5、 不選任裁定於訊問個別候選國民法官完畢後，即逐一裁示，或於全部候選國民法官訊問完畢後，再一併為之？
→討論結果：詢問方式約分成4組(5、5、4、4人)由法院先行詢問後再由檢辯雙方補充詢問，於全部候選國民法官詢問完畢後，再由檢辯雙方行使附（不附）理由拒卻，一併為不選任裁定；如人數超額(即6+2)，則以抽的號次為序，補滿為止。

6、 被告是否於選任期日到庭？
→討論結果：否。

7、 商討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間配置？
→討論結果：
準備程序
【檢察官】
1.陳述起訴要旨：藍檢察官獻榮
2.說明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陳主任檢察官信郎及陳檢察官    
僑舫  
3.聲請調查證據：陳檢察官僑舫
4.證據能力之意見：陳主任檢察官信郎
5.聲請調查證據範圍、次序及方法：陳檢察官僑舫

8、 商討開審陳述之原則（重在使檢辯雙方提出舉證策略即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非為實質論告或辯論）、方式（是否提出書面或使用簡報軟體）。
  →討論結果：
【檢察官】以言詞輔以PowerPoint報告，另外也會有書面。
【辯護人】以言詞輔以PowerPoint報告。

9、 不爭執事項之調查方式（是否由檢辯雙方一同提出合意書面，或由檢方彙整相關書證資料後提出偵查統合報告書），及其調查次序（是否在詰問證人前為之）？
  →討論結果：
【檢察官】
提供偵查統合報告書(或證據說明)將證據進行整理後交予法院及國民法官參考，另輔以PowerPoint口頭報告；另物證部分將提示兇刀、血衣以動態展示。調查次序於詰問證人前為之。

10、 審前說明之內容預擬（包括起訴罪名構成要件之法律名詞解釋），檢辯就審前說明問答如有建議事項，可於準備程序提出。
→討論結果：審判長告知國民法官審理計劃、刑事審判基本原則(如無罪推定、證據裁判、自由心證)、擔任國民法官應有之權利與義務，及本件起訴之罪名與法律名詞之解釋。而爭執、不爭執事項不會在審前說明告知；刑法第19條、第59條、第62條之修法理由、使用時機等項會在量刑評議階段適時說明。

11、 多位檢察官及辯護人彼此任務分工之討論（例如開審陳述、詰問個別證人由何人進行）。
 →討論結果：會後將組溝通平臺，於平臺內說明。

12、 商討證據調查之方式（依據第73、74、75、76條之規定，由聲請調查之一方提示、宣讀或以適當設備顯示）、順序（檢辯雙方何者為先）。
→討論結果：
書證及物證部分：
檢察官以書面及PowerPoint口頭報告及動態展示，有關刺激性證據部分，如相驗、解剖照片，將以黑白照片並遮住眼睛之方式處理之。所需時間約40分鐘。
人證部分：
7/15：依序詰問證人陳志忠（檢察官主詰問，約20分鐘；反詰問約10分鐘）、陳耀民（檢察官主詰問，約20分鐘；反詰問約10分鐘）。
7/16：詰問證人精神科醫師(辯護人主詰問，約20分鐘；反詰問約20分鐘)。

13、 量刑資料是否由法院提供或由檢辯雙方自行上網查閱？
→討論結果：由檢辯雙方自行上網查閱。

14、 雙方準備書狀最後提出期限及說明電子檔交付方式？
   →討論結果：5月31日為最後提出期限，電子檔交付鐘股長麗芳。

15、 確認調查證據之範圍及訴訟攻防是否以既有卷證內容為限。
→討論結果：是。

16、 檢辯於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訊問中、開審陳述中得否提出異議？
→討論結果：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詢問及開審陳述，檢辯雙方均儘可能尊重審理規則。
【檢察官】於候選國民法官個別詢問部分，僅針對就本案已經提前表露心態者，認為不宜詢問；而開審陳述部分，則僅於使用到準備程序已經討論過沒有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開審陳述之素材時，才會有意見。原則上不會鉅細靡遺提出異議。
【辯護人】同檢察官之意見。

17、 確認檢辯於選任期日當天提早到院時間（檢閱候選國民法官之資格與意願調查表及詢問事項問卷）。
→討論結果：均當天上午9時到院。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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